
D005

2009

年

/ 6

月

25

日

/

星期四

CH I NA S E CUR I T I E S J O URNA L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６８

证券简称：

ＳＴ

梅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３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举行，会议由杨锋源董事长主持，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梅县人民政府有偿收回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的

１９７

，

０２３

平

方米商住用地及

５３３

，

３３３

平方米工业用地的议案（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梅县人民政府回收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并

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

弃权票为

０

票。

二、 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有梅县梅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７５％

股

权的决案。 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按照董事会确定的逐步退出建筑安装行业、 集中资源做强主业的发展战

略，为有利于实现公司今年的经营目标，董事会同意按照不低于梅县梅雁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审计后的净资产

９８６．５２

万元 （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定价基础，对外转让公司所持有的该公司

７５％

的股权，并授权经营层办

理转让的具体事宜。

三、 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梅县龙上水电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梅县洁

源水电有限公司

５７００

万股股权的议案（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广东梅雁

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四、通过了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备案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五、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

的决议。 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根据广东证监局《关于严格规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进一步完善公司高管人员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的内

部问责机制，拟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管理办法》进行如

下修改，在原二十六条之后增加以下内容：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本制度的规定持有、买卖本公司股份或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申报义务，由证券

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制度的规定持有、买卖本

公司股份或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申报义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可

以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给予公司内部处罚。 ”

原二十七条及之后条款的编号依次顺延。

六、 同意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关于广发证券股权纠纷诉讼案的上

诉状。 同意票为

８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１

票。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就公司与深圳吉富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证券股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根

据代理律师的意见， 董事会同意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关于广发证券股

权纠纷诉讼案的上诉状； 同意委托重庆大工律师事务所为公司进行该诉讼的

二审代理人，代理费用的支付方式为：当公司的相应权益得到部分或全部保障

时， 以法律文书所确认到公司名下的股权数额或股权以外的资金或其他财产

的

１８％

的标准作为诉讼代理费。

七、 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时间、 地点及议程的决

议。 同意票为

９

票，反对票为

０

票，弃权票为

０

票。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午九时整，会议时间预计半天；

（二）会议地点：梅州市湾水塘梅雁大楼八楼

（三）会议内容：

１

、 审议关于梅县人民政府有偿收回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的

１９７

，

０２３

平方

米商住用地及

５３３

，

３３３

平方米工业用地的提案。

２

、审议关于梅县龙上水电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

５７００

万股股权的提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权的股东。

３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

件

１

）

（五）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出席的

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地点：广东梅州市湾水塘梅雁大楼一楼。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

４

、参会股东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公司联系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湾水塘

邮政编码：

５１４０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３－２２１８２８６

传 真：

０７５３－２２３２９８３

Ｅ－ＭＡＩＬ

：

ｇｄｍｚｈｓｐ＠１２６．ｃｏｍ

联 系 人：李海明 胡苏平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和复印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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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梅县人民政府回收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土地使用权回收内容：梅县人民政府有偿收回公司土地使用权，回收

金额总计

４．３８

亿元；

●

本次土地使用权回收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造成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述

根据 《梅县人民政府关于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梅府函

［

２００９

］

３２

号），梅县人民政府决定有偿收回本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的用途为商

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９７０２３

平方米）及本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的用途为

工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５３３３３３

平方米），作为政府土地储备用地，收回土

地使用权金额合计人民币

４３８

，

９７０

，

２１８．００

元。 此次土地回收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一）标的物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的用途为商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９７

，

０２３

平方米， 土地使用证共

６

本， 证号分别为梅府国用［

２００５

］

１１２

、

１１３

、

１１４

、

１１５

、

１１６

、

１１７

号，土地的账面价值为

１１２

，

７０５

，

７０５．３９

元。

２

、 公司于扶大高管会的用途为工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５３３

，

３３３

平

方米，土地使用证共

８

本，证号分别为梅府国用［

２００７

］

３９３９

、

３９４２

、

３９４３

、

３９４４

、

３９４５

、

３９４６

、

３９４７

、

３９４８

号，土地的账面价值为

２８１

，

６９１

，

７０９．２９

元。

二、土地使用权回收价格

１

、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用途为商住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９７

，

０２３

平方米） 的回收单价为每平方米

７５０

元， 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７

，

７６８

，

０７０．４０

元。

２

、公司位于扶大高管会用途为工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５３３

，

３３３

平方米） 的回收单价为每平方米

５４６

元， 回收金额为人民币

２９１

，

２０２

，

１４７．６０

元。

三、土地使用权回收定价情况

以上土地使用权回收的价格以标的物账面价值为基础， 经由交易双方按

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四、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梅县人民政府有偿回收公司土地使用权有利于公司减轻债务负担， 其回

收价格以标的物账面价值为基础，经由双方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回收价格公

平、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回收的所得款项用于归还公司的银行贷款及应付款，有

利于减轻公司的债务负担。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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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转让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股权

●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造成重大影响

一、交易概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县龙上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

上水电”）与梅县客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都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 龙上水电将所持有的梅县洁源水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洁源公司”）

５７００

万股股权，按照每股一元的价格作价

５７００

万元转让给客都实业。该股权转

让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提交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客都实业的情况：

注册地：梅县新县城龙盘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刘金凤 ，注册资本：

３．１

亿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１４２１７４７０７０３５７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塑料包装制

品等 ，主要股东：梅县龙盘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洁源公司是一家专营水电企业， 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５

日经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４

，

６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梅县龙上

水电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２．７８％

。

洁源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

（

经

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项 目

２００８

年度

（

经审

计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经审计

）

流动资产

２３７８２．４１ １４３６９．２７

流动负债

１４８１８．２８ １５１０９．７７

长期投资

１０９０．５７ ４２２．６１

长期借款

１１３０．００ １１３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３４４６１．７８ ３４１０５．９７

所有者权益

４３３８６．４８ ３２６５８．０８

总资产

５９３３４．７６ ４８８９７．８５

负债及所有

者权益

５９３３４．７６ ４８８９７．８５

２００８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４

月

（

经审计

）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８５．３６ ２６．０９

主营业务利润

７４０．０５ －４０．２８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以上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以审计价格为基础， 经由交易双方按市场原则协

商确定。

股权转让的总价款及支付方式如下：

１

、转让价款

本合同标的转让总价款为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 （大写 ：

￥

伍仟柒佰万元

整）人民币。

２

、 付款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２４

日前（

１

年内），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

元（大写：

￥

伍仟柒佰万元整人民币）。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进行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减轻公司的债务负担， 其交易价格以经审

计的资产净值为基础，并由交易双方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

理，交易行为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款项用于归还公司欠款，有利于减轻公司的债务负担。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９

号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电话通知与书面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下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九名，实到六名，副董事长杨树葵先生因私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议，授

权委托董事长杨树坪先生代为出席；董事李彪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

董事会议，授权委托董事陈湘云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

戴逢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李非先生代

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了《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并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向自然人林穗生、林慕贞收购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 其中向林穗生收购其所持有的富银公司

７５％

的股

权，向林慕贞收购其所持有的富银公司

２５％

的股权，共计收购价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以评估后的富银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基准确定。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富银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林穗生先生、林慕贞女士为本公司

董事长杨树坪先生及副董事长杨树葵先生的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已构成本

公司与自然人林穗生、林慕贞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树坪先生、杨树葵

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未超过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且未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０

号公告）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权限内办理收购的所有相关事务。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２０

号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释义：

本公司或公司：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富银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向关联自然人林穗生收购其所持有的广东省富

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７５％

的股权；向关联自然人林慕贞收购其所持有的广东

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共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关联人回避事宜：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

董事杨树坪先生、杨树葵先生已回避表决。

４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是以理顺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减少关联交易为目的，有利于完善公司内部

经营结构，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本公司与自然人林穗生、林慕贞于广州签定《股权转让

协议》，本公司向林穗生、林慕贞收购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本公司向林穗生收购其所持有的富银公司

７５％

的股权，收购价为人民

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向林慕贞收购其所持有的富银公司

２５％

的股权，收购价为人民

币

５００

万元；共计收购价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

持有富银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林穗生先生、林慕贞女士为本公司

董事长杨树坪先生及副董事长杨树葵先生的关联自然人，因此此次交易已构

成本公司与自然人林穗生、林慕贞之间的关联交易。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联信（证）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Ａ０１９２

号评估报告书。

广东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

２００９

羊专审字第

１７２０６

号审计报告。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

价以评估后的富银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

２

，

０５３．５２

万元为

基准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讨论。 董事会对该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关联董事杨树坪先生、杨树葵

先生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其中独立董事均认为公司此

次关联交易有利于理顺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减少关联交易，同时

也有利于完善公司内部经营结构，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董事会的决议，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未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且未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自然人林穗生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 林穗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杨树

坪太太的兄弟。

关联自然林慕贞女士，

１９６７

年出生。 林慕贞女士为本公司副董事长杨树

葵太太的弟媳。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富悦街

３５

号之二，

法定代表人为赵向群。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具体按

Ａ２０１４０４４０１１１０３

号资质证书经营），房地产建筑信息咨询；销售：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零配件，电

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发射设施）。 该公司的

股权结构为：林穗生持有

７５％

股权，林慕贞持有

２５％

股权。 目前该公司为本公

司北京天鹅湾项目、江门天鹅湾项目的主要施工单位。

根据广东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９

羊专审字第

１７２０６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净资产为

１

，

０２７．８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

６２．１３

万元。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联信（证）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Ａ０１９２

号评估报告书显示，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富银公司的总资产

账面值为

９０

，

８９０

，

９５０．２９

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９０

，

８９０

，

９５０．２９

元，评估值为

１０１

，

１１６

，

５５１．５４

元，增幅

１１．２５％

；负债账面值为

８０

，

５５８

，

３４８．０３

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８０

，

５５８

，

３４８．０３

元，评估值为

８０

，

５５８

，

３４８．０３

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１０

，

３３２

，

６０２．２６

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１０

，

３３２

，

６０２．２６

元，评估值为

２０

，

５３５

，

２０３．５１

元，

增幅

９８．７４％

。 根据评估结果，三方协议此次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林穗生所持有富银

７５％

的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林慕贞所持有

富银

２５％

的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

出让方：林穗生、林慕贞

受让方：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３

、交易标的：林穗生所持有的富银公司

７５％

的股权，林慕贞所持有的富银

公司

２５％

的股权，合计富银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股权转让协议》所涉及的金额：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以评估后的富银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

产评估值

２

，

０５３．５２

万元为基准确定。 此次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

中林穗生所持有富银公司

７５％

的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林慕贞所持

有富银公司

２５％

的股权收购价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５

、结算方式和期限：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７

日内本公司向林穗生支付首期转让款陆佰万元整

（

ＲＭＢ６００

万元）、向林慕贞支付首期转让款贰佰万元整（小写

ＲＭＢ２００

万元）。

于转让股权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林穗生、林慕贞支付

人民币壹仟贰佰万元整（

ＲＭＢ１２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其中，向林穗生支付

玖佰万元整（

ＲＭＢ９００

万元），向林慕贞支付叁佰万元整（

ＲＭＢ３００

万元）。

６

、《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其他重要约定：

除

２００９

羊专审字第

１７２０６

号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债务外，富银公司在审计

报告基准日前（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的其他债务及或有债务由原股东林穗

生、林慕贞双方按股权比例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如因此给本公司或富银公

司造成损失的，原股东应赔偿本公司或富银公司的全部损失。

因本协议签订前富银公司已建及在建的建筑工程而引起的责任（包括但

不限于合同责任、安全事故责任等法律责任）由原股东林穗生、林慕贞按股权

比例承担，另上述责任发生在本协议签订后的也由原股东林穗生、林慕贞按

股权比例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如因此给本公司或富银公司造成损失的，原

股东林穗生、林慕贞应赔偿本公司或富银公司的全部损失。

７

、《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公司董事会议审议批准后生效。

８

、关于合同的公平合理性：

鉴于本次交易的定价方式，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对于公司股东

而言是公平合理的。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以理顺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减少关联交易为目

的，有利于完善公司内部经营结构，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戴逢、李非、胡志勇事前已审议了本议案相关资料，同意提交本

次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及本关联交易对上市公

司及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出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一）此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符合关联交易的规则，

符合公司的利益；

（二）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９

人组成，其中关联董事

２

人，非关联董事

７

人，在

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关联

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１００％

，审议结果有效；

（三）本次关联交易交易方式公允，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体现了公平、公

正、诚信的原则；

（四）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未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也未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资产已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广东立信羊

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聘请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最终确定以评估后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 经

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交易方式公平合理，有利于理顺关联方与

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减少关联交易，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公司内部经营结构，

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董事

会的决议。

七、本次交易公司聘请了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及

广东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评估和审计。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本公司与林穗生、林慕贞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５

、广东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

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２３

，

７３８

，

１２４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税，

Ｂ

股暂不扣税。 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可取得现金红利为

每

１０

股

０．９０

元人民币）。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现金红利的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 （港币： 人民币

＝１

：

０．８８１９

）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股权登记

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Ｂ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凡

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办理“南玻

Ｂ

”转托管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其现金红利仍在原

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 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东以及

ＩＰＯ

前法人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

发，请上述限售法人股股东向本公司寄送以下资料（所有资料均需法人签字

并加盖公司公章）：

①

股东证券帐户卡复印件；

②

股东持股证明复印件；

③

股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④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银行资料（开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帐号）及股东联系方式。

五、咨询机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证事务部

地址：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邮编：

５１８０６７

）

联系人：李涛、梁绮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６６ ／ ２６８６０６６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４１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６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

ＬＡＯＸ

株式会社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就认购日本

ＬＡＯＸ

株式会社定向发行股份相关事宜与

ＬＡＯＸ

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本交易尚待正式协议的签署，及获得日本免税观光株式会社股东会、

ＬＡＯＸ

股东大

会、中国及日本相关政府部门审核批准。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交易方案概述

１

、交易方案概况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境外子

公司”）认购日本家电连锁企业

ＬＡＯＸ

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ＬＡＯＸ

”）定向发行的股份。

ＬＡＯＸ

计划向公司

境外子公司以及日本观光免税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观光免税”）定向发行共计

１．２５

亿股的股份，同

时

ＬＡＯＸ

原第一大股东

ＬＡＯＸ

投资事业有限责任公会计划将其持有的

４００

万股

Ａ

种优先股份以普通股份

或现金为对价转让给

ＬＡＯＸ

。

２

、公司境外子公司具体交易方案

在本交易方案中，公司境外子公司拟认购股份数量为

６

，

６６６．６７

万股，认购价格为

１２

日元

／

股，总投资

额约为

８

亿日元（

５

，

７２９．５２

万元人民币，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日元兑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

１００

：

７．１６１９

计算，下同）。 本次交易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境外子公司预计将持有

ＬＡＯＸ ２７．３６％

的股权。

３

、本次交易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交易按照公司《重大投资与财务决策制度》、《章程》的规定，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并报董

事会、监事会备案。日本观光免税株式会社董事会及

ＬＡＯＸ

董事会也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 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尚待正式协议的签署，及获得日本观光株式会社股东会、

ＬＡＯＸ

股东大会、中国

及日本相关政府部门审批通过。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

ＬＡＯＸ

株式会社

ＬＡＯＸ

株式会社是一家日本电器零售企业，创业于

１９３０

年，在东京交易所主板第二部上市，其主营

业务为

３Ｃ

家电、动漫游戏、玩具模型、乐器等产品的销售。

ＬＡＯＸ

品牌历史悠久，在日本国内享有一定的

知名度与口碑。 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

ＬＡＯＸ

经营状况日趋严峻，

２００８

财年（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现销售收入

４０６．４８

亿日元（

２９．１１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１２５．５９

亿日元（

－８．９９

亿元人民币）、总资

产

１２４．６１

亿日元（

８．９２

亿元人民币）、总负债

７９．２０

亿日元（

５．６７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４５．４１

亿日元（

３．２５

亿

元人民币）。 发行前，

ＬＡＯＸ

总股本为

６

，

８６４

万股。

２

、日本观光免税株式会社

日本观光免税株式会社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主要从事商业流通和零售业务，为日本游客和访日观光

客提供购物、餐饮、休闲、通讯、文化消费等全方位的商品信息服务。

２００８

财年（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实现销售收入

２０．６１

亿日元（

１．４８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５．５７

亿日元（

０．４０

亿元人民币）。

３

、公司境外子公司

公司拟通过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实施本次交易， 目前相关子公司的商业登记手续正在办理当

中，预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底前设立完成。

三、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安排

１

、公司拟提名

２

名董事进入

ＬＡＯＸ

的

５

人董事会，其余

３

名董事分别由交易方案实施后

ＬＡＯＸ

的第二

大、第三大股东提名，前述事项需获得

ＬＡＯＸ

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

２

、交易方案实施后，

ＬＡＯＸ

在人员、资产、财务上与公司保持独立。

３

、公司拟以现金认购

ＬＡＯＸ

定向发行的股份，所涉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４

、本次交易方案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四、本次拟实施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影响

１

、本次拟实施交易的目的

中国市场正处于新一轮内需发展的阶段，苏宁电器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看到家电连锁

行业需要从粗犷经营向精细化管理转变，因此在年初，苏宁电器就明确提出要进行包括采购、销售、服

务在内的经营变革，切实提升经营服务质量。

中国家电连锁发展的借鉴对象是欧美和日本，而日本市场的城市布局、消费特性、消费习惯更接近

中国。 此次苏宁电器计划通过入股

ＬＡＯＸ

公司，为公司进一步了解国际家电市场、借鉴先进的国际家电

零售经验搭建良好的海外平台，这也是苏宁电器长期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能够加快苏宁电器

在中国市场的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水平：

首先是能够近距离了解和借鉴日本家电连锁行业在商品规划、商品布陈、空间设计、店面运营、客

户服务等方面的相关经营经验，促进苏宁在本土市场的经营创新。

其次是可以形成采购协同平台，一方面苏宁可以通过

ＬＡＯＸ

引进目前国内市场还缺少的动漫游戏、

玩具模型、乐器以及大量的

３Ｃ

家电周边配套产品，另一方面

ＬＡＯＸ

可以通过苏宁将物美价廉的的中国

产品引入到日本，同时还可以通过联合规模采购共同以更低廉的价格采购同一商品。

第三是双方可以进行人才交流和培训，为双方企业培养出具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素

养和能力的优秀人才队伍，助力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２

、本次拟实施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苏宁电器一贯坚持稳健的经营风格，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会充分考虑投资的成本、风险和对投资者

利益的保障。

本次拟实施交易的投资总额占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值的比例不足

１％

，对公司财务、资金的影响

较小。 而在拟实施的交易完成后， 经过业务结构优化，

ＬＡＯＸ

计划在一段时间内将专注于秋业原地区

５

家店面的发展，在适度控制规模的基础上，加强单店质量提升，合理控制经营成本，尽快实现经营扭亏。

预计未来通过逐步发挥苏宁与

ＬＡＯＸ

在经营和管理上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加强

ＬＡＯＸ

内部管理、人力资

源、供应链等核心能力的培养，择机、适度扩张发展，公司相信

ＬＡＯＸ

会逐步实现销售规模和盈利水平的

稳步提升。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 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现有总股本

５２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现金

０．８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７２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税发生

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星期四），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

五）。

三、 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星期四）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星期五）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派发：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帐号

１

深圳市深南石油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０８＊＊＊＊＊６７４

２

深圳市深南实业有限公司

０８＊＊＊＊＊６７６

３

深圳市维思工贸有限公司

０８＊＊＊＊＊８０１

４

苏仲武

００＊＊＊＊＊６１６

５

陈景德

００＊＊＊＊＊５４４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商务广场

２２

楼

咨询联系人：嵇元弘、叶启良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０００９６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３３１１１１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证券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１６

号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公司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股份

企业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深圳市深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０１９）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４０２，０８４ ０．７７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 － －

２

、公司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减持股份

企业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０１９）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３，７４３，３４７ ２９．５４ ５２，３４１，２６３ ２８．７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９，０９６，１５４ ５．００ ７，６９４，０７０ ４．２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６４７，１９３ ２４．５４ ４４，６４７，１９３ ２４．５４

３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深深宝股权

１

，

４０２

，

０８４

股，转让总价款为

１１

，

６３８

，

８４９．３７

元，给公司增加税前

收益约

８８０

万元。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

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１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３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